聲明書

具聲明書人         為依照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向  貴局登記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專責報關人員，茲特聲明本人當無前述辦法第十八條之情事，如有虛偽不實或其他不法等情，當聽憑依章處分。

此  致

台北關稅局 

具聲明書人

中華民國 年月日         

